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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 

致：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一號 19 樓 

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築師註冊管理局 

註冊主任 

  (傳真：2519 6011) 

  

 

投訴表格 

請注意：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只可於下列情況下受理關於註冊建築師的投訴： 

 

i) 投訴人已出示證據，證明可合理懷疑註冊建築師違反管理局發出的專業守則，或作出其

他不當行為；及 

ii) 事件屬於管理局的管轄範圍。 

 

有關管理局紀律程序的資料，請參閱《建築師註冊條例》第 IV 部。 

 

第一節  投訴人資料 

 

1. 稱謂     教授  博士     先生  太太  女士   

        

2. 姓名  

   

3. 地址 

 

 

   

4. 聯絡電話號碼 手機  辦事處  傳真  

   

5. 我代表以下一方作出投訴 a) 本人               b) 客戶     c) 業主立案法團  
       

           d) 物業管理辦事處  e) 承建商  
     

         f)  建築師行                g) 其他  

請在適當方格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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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名稱 

(適用於已填寫 5b-5g) 
 

   

7. 職位         董事      經理            股東      律師  其他  

 

8. 公司地址  

   

9. 公司聯絡 

電話號碼 
 

   

10. 閣下是否代表他人作出投訴？ 

 是   請繼續回答本題 
 

 否   請跳至第 11 題 

    

 閣下代表的投訴人姓名 

 稱謂    先生  太太  女士   

    

 姓名  

   

 地址 

 

 

   

 如閣下代表他人投訴，請提供投訴人簽發的授權書，否則恕難處理投訴。 

 

有關本宗投訴的往來通訊應致函哪一方？ 

 閣下  
  
 閣下代表的投訴人  

 

請在適當方格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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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閣下所投訴註冊建築師的資料 

 

11. 註冊建築師姓名  

        

12. 地址 

 

 

   

13. 聯絡電話號碼 辦事處  手機  傳真  

        

14. 閣下與註冊建築師的關係：  

 

第三節  投訴詳情 

 

15. 閣下曾否直接與有關的註冊建築師交涉﹖ 

有  結果： 
 

 

 

 

 

無  原因： 
  

 

 

 

 

 

16. 閣下曾否向其他監管機構或組織(例如香港警務處、廉政公署、平等機會委員會、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等)作出投訴？ 

有  監管機構或組織的名稱： 
  

 

結果： 

  

 

無  原因： 
  

 

 

 

 

請在適當方格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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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閣下投訴的事件何時發生﹖  

 如事隔超過一年，請說明延誤投訴原因： 

  

 

 

 

18. 

 

請以不超過 300 字扼要敘述您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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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是否有另附填寫的紙張？              有   數量：  頁 
 

          無    

     

20. 引致這宗投訴的事件和情況，以及佐證閣下投訴的相關文件： 

 

 日期 

(按時序排列) 
事件 附件 

    

    

    

    

    

    

    

    

    

    

    

 

21. 閣下以往曾否就此事向本局投訴？              有   日期：  
 

          無    

   

 

請在適當方格加  

 



 

 

6 

 

 

第四節  授權及聲明 

 

22. 本人希望建築師註冊管理局(管理局)調查投訴事件。本人確認已在填寫表格前閱讀本表格的指

引說明。 

 

本人明白管理局會在研訊委員會進行研訊時將本表格副本連同我提供的任何其他資料送達被

投訴的註冊建築師。 

 

本人同意在我能力所及的情況下提供任何其他相關資料，以輔助管理局處理本宗投訴。 

 

本人同意作本宗事件的證人，以協助管理局調查，同時在管理局對被投訴建築師展開紀律程

序後的任何會議或聆訊作供。 

 

本人確認及同意，管理局可利用本人於本表格填寫的個人資料，以執行《建築師註冊條例》(第

408章)訂明的監管職能，並可將此等個人資料轉交本人投訴的建築師。本人於本表格填報個

人資料乃自願，管理局處理本宗投訴後，將會遵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

規定保存資料。 

 

本人明白《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訂明本人擁有查閱權利，包括有權索取

本人個人資料的副本，以及要求更改個人資料中任何錯誤。 

 

23. 據本人所知及所信，本人現聲明本投訴表格所載及夾附的資料乃真實正確。本人明白管理局
無法根據無確證的指控作出任何行動，所有佐證本人投訴的相關文件均已夾附。 

 

 

 

 

 

 

 

 

 

 

 

簽署： 

 

 

 

 

 

 

 

 

 

 

日期：  

 

 

 

 

 

 

 (代表：                    ) 

(公司名稱：          ) 

  

 


